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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阳光精机股份有限公司

前期财务报告补充披露情况的鉴证报告

中瑞诚鉴字[2024]第 405988号

无锡阳光精机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接受委托，依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审计了无锡阳光

精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阳光精机公司”或“公司”）2024 年 1-6 月、

2023年度、2022 年度、2021 年度和 2020 年度合并及母公司利润表、合

并及母公司现金流量表、合并及母公司股东权益变动表以及财务报表

附注。

在此基础上，我们鉴证了后附的阳光精机公司管理层编制的《关

于前期财务报告补充披露情况的说明》。

一、管理层的责任

阳光精机公司管理层的责任是提供真实、合法、完整的相关资料，

按照《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5 号——财务报告的

一般规定（2023 年修订）》（证监会公告〔2023〕64 号）的相关规定

编制《关于前期财务报告补充披露情况的说明》，并保证其内容真实、

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二、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执行鉴证工作的基础上，对上述说明发表鉴证意

见。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准则的规定执行了鉴证业务。该准

则要求我们计划和执行鉴证工作，以对上述说明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

获取合理保证。在鉴证过程中，我们实施了包括了解、询问责任方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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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人员和对有关数据实施分析，以及我们认为必要的其他程序。我们

相信，我们的鉴证工作为发表意见提供了合理的保证

三、鉴证结论

我们认为，阳光精机公司管理层编制的《关于前期财务报告补充

披露情况的说明》在所有重大方面符合《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

露编报规则第 15 号——财务报告的一般规定（2023 年修订）》（证监

会公告〔2023〕64号）的相关规定。

四、对报告使用者和使用目的的限定

本鉴证报告仅供阳光精机公司披露前期财务报告补充披露情况时

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由于使用不当所造成的后果，与执行

本业务的注册会计师和会计师事务所无关。我们同意本报告作为阳光

精机公司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

的必备文件，随同其他申报材料一起上报。

中瑞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北京 中国注册会计师：

二〇二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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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阳光精机股份有限公司

前期财务报告补充披露情况的说明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无锡阳光精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近期结合《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

报规则第 15 号——财务报告的一般规定（2023年修订）》（证监会公告〔2023〕64 号）（以下简称

财务报告的一般规定）的相关规定,发现前期财务报告如按财务报告的一般规定存在需要补充披露的

情况。本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5 号——财务报告的一般规定（2023

年修订）》（证监会公告〔2023〕64 号）的相关规定，公司对相关事项进行补充披露，涉及 2020年

度、2021年度、2022年度、2023年度和 2024年 1-6月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一、前期财务报告事项需补充披露的情况

（一）补充披露财务报表披露遵循的重要性原则和判断标准

本公司编制和披露财务报表遵循重要性原则，2020 年度、2021年度、2022 年度、2023 年度和 2024

年 1-6 月财务报表附注中披露事项涉及重要性标准判断的事项及其重要性标准确定方法和选择依据

如下：

涉及重要性标准判断的披露事项
2024年 1-6月
重要性标准

2023 年度重

要性标准

2022 年度重

要性标准

2021 年度重

要性标准

2020 年度重

要性标准

重要的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 130 万元 330 万元 230 万元 140 万元 30 万元

重要的应收款项核销 130 万元 330 万元 230 万元 140 万元 30 万元

重要的账龄超过 1 年的预付款项 130 万元 330 万元 230 万元 140 万元 30 万元

重要的账龄超过 1 年的应付账款 130 万元 330 万元 230 万元 140 万元 30 万元

重要的账龄超过 1 年的合同负债 130 万元 330 万元 230 万元 140 万元 30 万元

重要的账龄超过 1 年的其他应付款 130 万元 330 万元 230 万元 140 万元 30 万元

重要的投资活动现金流 130 万元 330 万元 230 万元 140 万元 30 万元

重要的合营企业或联营企业 130 万元 330 万元 230 万元 140 万元 30 万元

重要的承诺事项 130 万元 330 万元 230 万元 140 万元 30 万元

重要的或有事项 130 万元 330 万元 230 万元 140 万元 30 万元

重要的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 130 万元 330 万元 230 万元 140 万元 30 万元

注：重要性标准确定方法和选择依据为金额大于当期营业利润的 3%。

（二）根据细化重要报表项目附注披露的要求，补充相关披露

1．财务报表的编制基础

本公司根据实际发生的交易和事项，按照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具体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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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及其他相关规定（以下合称“企业会计准则”）

进行确认和计量，在此基础上，结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

规则第 15 号——财务报告的一般规定》（2023 年修订）的规定，编制财务报表。

2．应收账款

（1）2024年 6 月 30日

合并财务报表附注：应收账款按欠款方归集的期末余额前五名应收账款和合同资产情况

单位名称
应收账款

期末余额

合同资产

期末余额

应收账款和合同资

产期末余额

占应收账款

和合同资产

期末余额合

计数的比例
(%)

已计提应收账

款和合同资产

坏账准备余额

浙江晶盛机电股份

有限公司
42,745,622.38 42,745,622.38 20.75 2,137,281.12

北京通嘉宏瑞科技

有限公司
17,411,057.00 17,411,057.00 8.45 870,552.85

北京京运通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15,814,840.00 1,499,000.00 17,313,840.00 8.41 865,692.00

河北坦福机电设备

销售有限公司
16,400,489.00 16,400,489.00 7.96 820,024.45

弘元新材料（包头）

有限公司
12,076,840.00 12,076,840.00 5.86 603,842.00

合计 104,448,848.38 1,499,000.00 105,947,848.38 51.43 5,297,392.42

母公司财务报表附注：应收账款按欠款方归集的期末余额前五名应收账款和合同资产情况

单位名称
应收账款

期末余额

合同资产

期末余额

应收账款和合同资

产期末余额

占应收账款

和合同资产

期末余额合

计数的比例
(%)

已计提应收账

款和合同资产

坏账准备余额

浙江晶盛机电股份

有限公司
42,745,622.38 42,745,622.38 33.77 2,137,281.12

北京京运通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15,814,840.00 1,499,000.00 17,313,840.00 13.68 865,692.00

弘元新材料（包头）

有限公司
12,076,840.00 12,076,840.00 9.54 603,842.00

曲靖晶澳光伏科技

有限公司
9,795,485.43 690,400.00 10,485,885.43 8.28 524,294.27

无锡雨露精工有限

公司
6,187,541.41 6,187,541.41 4.89 309,377.07

合计 86,620,329.22 2,189,400.00 88,809,729.22 70.16 4,440,486.46

（2）2023年 12 月 31日

合并财务报表附注：应收账款按欠款方归集的期末余额前五名应收账款和合同资产情况

单位名称
应收账款

期末余额

合同资产

期末余额

应收账款和合同资

产期末余额

占应收账款

和合同资产

期末余额合

计数的比例
(%)

已计提应收账

款和合同资产

坏账准备余额

浙江晶盛机电股份

有限公司
31,541,155.70 31,541,155.70 20.96 1,577,057.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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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应收账款

期末余额

合同资产

期末余额

应收账款和合同资

产期末余额

占应收账款

和合同资产

期末余额合

计数的比例
(%)

已计提应收账

款和合同资产

坏账准备余额

河北坦福机电设备

销售有限公司
21,593,879.00 21,593,879.00 14.35 1,079,693.95

北京京运通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13,822,890.00 960,550.00 14,783,440.00 9.83 739,172.00

浙江万立汽配有限

公司
6,936,953.76 6,936,953.76 4.61 346,847.69

浙江精工新能源装

备有限公司
6,719,710.70 6,719,710.70 4.47 335,985.54

合计 80,614,589.16 960,550.00 81,575,139.16 54.22 4,078,756.97

母公司财务报表附注：应收账款按欠款方归集的期末余额前五名应收账款和合同资产情况

单位名称
应收账款

期末余额

合同资产

期末余额

应收账款和合同资

产期末余额

占应收账款

和合同资产

期末余额合

计数的比例
(%)

已计提应收账

款和合同资产

坏账准备余额

浙江晶盛机电股份

有限公司
31,541,155.70 31,541,155.70 36.54 1,577,057.79

北京京运通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13,822,890.00 960,550.00 14,783,440.00 17.12 739,172.00

浙江精工新能源装

备有限公司
6,719,710.70 6,719,710.70 7.78 335,985.54

无锡雨露精工有限

公司
6,187,541.41 6,187,541.41 7.17 309,377.07

天通日进精密技术

有限公司
5,110,200.00 5,110,200.00 5.92 255,510.00

合计 63,381,497.81 960,550.00 64,342,047.81 74.53 3,169,074.90

（3）2022年 12 月 31日

财务报表附注：应收账款按欠款方归集的期末余额前五名应收账款和合同资产情况

单位名称
应收账款

期末余额

合同资产

期末余额

应收账款和合同资

产期末余额

占应收账款

和合同资产

期末余额合

计数的比例
(%)

已计提应收账

款和合同资产

坏账准备余额

浙江晶盛机电股份

有限公司
11,439,776.86 11,439,776.86 42.75 571,988.85

无锡展照精密机械

科技有限公司
6,514,000.00 848,000.00 7,362,000.00 27.51 368,100.00

唐山晶玉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4,744,783.67 4,744,783.67 17.73 237,239.18

天通日进精密技术

有限公司
571,343.10 571,343.10 2.14 28,567.16

湖南宇晶机器股份

有限公司
332,519.93 332,519.93 1.24 44,255.98

合计 23,602,423.56 848,000.00 24,450,423.56 91.37 1,250,151.17

（4）2021年 12 月 31日

财务报表附注：应收账款按欠款方归集的期末余额前五名应收账款和合同资产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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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应收账款

期末余额

合同资产

期末余额

应收账款和合同资

产期末余额

占应收账款

和合同资产

期末余额合

计数的比例
(%)

已计提应收账

款和合同资产

坏账准备余额

唐山晶玉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2,489,583.67 2,489,583.67 33.69 124,479.18

湖南宇晶机器股份

有限公司
1,413,919.93 1,413,919.93 19.13 70,696.00

无锡德西姆科技有

限公司
907,600.00 907,600.00 12.28 45,380.00

浙江晶创自动化设

备有限公司
355,225.00 355,225.00 4.81 17,761.25

浙江精功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335,282.40 335,282.40 4.54 16,764.12

合计 5,501,611.00 5,501,611.00 74.45 275,080.55

（5）2020年 12 月 31日

财务报表附注：应收账款按欠款方归集的期末余额前五名应收账款和合同资产情况

单位名称
应收账款

期末余额

合同资产

期末余额

应收账款和合同资

产期末余额

占应收账款

和合同资产

期末余额合

计数的比例
(%)

已计提应收账

款和合同资产

坏账准备余额

唐山晶玉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2,100,197.14 2,100,197.14 44.43 105,009.86

浙江晶盛机电股份

有限公司
1,005,562.50 1,005,562.50 21.27 50,278.13

浙江晶创自动化设

备有限公司
478,900.00 478,900.00 10.13 23,945.00

无锡市中伦精密机

床设备制造有限公

司

219,138.15 219,138.15 4.64 94,869.08

东莞市飞希尔机电

设备有限公司
196,500.00 196,500.00 4.16 129,970.00

合计 4,000,297.79 4,000,297.79 84.63 404,072.07

3．营业收入和营业成本

（1）2024年 1-6 月

合并财务报表附注：

①营业收入、营业成本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年同期发生额

收入 成本 收入 成本

主营业务 179,369,317.00 95,607,043.08 81,044,303.18 37,157,472.20

其他业务 371,592.65 870,777.48 297,109.07 107,323.92

合计 179,740,909.65 96,477,820.56 81,341,412.25 37,264,796.12

②主营业务按产品或服务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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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年同期发生额

收入 成本 收入 成本

精密主轴 65,178,091.82 28,945,690.53 43,073,755.90 19,608,310.23

主轴改造 12,219,469.03 4,588,366.15

主辊 9,537,723.08 4,673,115.22 8,210,163.12 4,966,143.35

弧形导轨 745,662.70 149,659.83 1,407,964.64 457,531.83

精密轴承 84,633,580.11 53,656,886.56 19,440,815.02 8,686,798.68

维修及零配件 7,054,790.26 3,593,324.79 8,911,604.50 3,438,688.11

合计 179,369,317.00 95,607,043.08 81,044,303.18 37,157,472.20

③主营业务按地区分类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年同期发生额

收入 成本 收入 成本

华东地区 91,337,256.33 51,955,784.20 66,618,674.35 28,606,631.39

华南地区 21,384,747.08 15,642,598.83 3,035,767.60 1,940,501.01

华北地区 47,782,720.81 20,463,736.05 10,255,113.42 6,202,008.14

华中地区 1,072,333.18 810,356.22 624,570.83 260,843.45

东北地区 3,183,792.03 1,066,264.62 243,185.84 60,946.87

西北地区 1,645,805.34 661,877.78

西南地区 12,647,415.59 4,939,600.61 266,991.14 86,541.34

台湾地区 315,246.64 66,824.77

合计 179,369,317.00 95,607,043.08 81,044,303.18 37,157,472.20

母公司财务报表附注：

①营业收入、营业成本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年同期发生额

收入 成本 收入 成本

主营业务 91,966,912.32 43,278,952.36 62,213,563.51 30,207,441.60

其他业务 339,987.62 98,869.03 297,109.07 107,323.92

合计 92,306,899.94 43,377,821.39 62,510,672.58 30,314,765.52

②主营业务按产品或服务分类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年同期发生额

收入 成本 收入 成本

精密主轴 65,178,091.82 32,814,122.73 43,077,295.73 20,417,597.76

主轴改造 12,219,469.03 4,588,366.15

主辊 9,537,723.08 4,673,115.22 8,210,163.12 4,966,143.24

弧形导轨 745,662.70 149,659.83 1,407,964.64 457,531.81

维修及零配件 4,285,965.69 1,053,688.43 9,518,140.02 4,366,168.79

合计 91,966,912.32 43,278,952.36 62,213,563.51 30,207,44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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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主营业务按地区分类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年同期发生额

收入 成本 收入 成本

华东地区 50,640,968.48 23,611,326.44 53,950,532.47 24,812,171.87

华南地区 283,185.84 96,785.00

华北地区 27,125,926.10 14,222,649.21 6,945,840.75 4,894,127.99

华中地区 277,345.14 183,563.91 558,871.71 266,089.13

东北地区 35,398.23 2,114.90 208,141.60 51,726.36

西北地区 1,643,185.87 665,406.51

西南地区 12,244,088.50 4,593,891.39 266,991.14 86,541.25

合计 91,966,912.32 43,278,952.36 62,213,563.51 30,207,441.60

（2）2023年度

合并财务报表附注：

①营业收入、营业成本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收入 成本 收入 成本

主营业务 318,883,968.72 149,596,267.72 219,349,969.46 94,779,352.17

其他业务 709,562.32 439,087.38 749,369.51 1,240,401.72

合计 319,593,531.04 150,035,355.10 220,099,338.97 96,019,753.89

②主营业务按产品或服务分类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收入 成本 收入 成本

精密主轴 169,618,768.57 63,948,386.44 184,288,230.15 74,532,853.49

主辊 17,645,108.70 8,442,342.12 29,080,194.76 18,050,592.88

弧形导轨 2,257,557.58 723,594.95 2,427,433.67 606,434.52

精密轴承 111,583,509.37 67,162,961.17

维修及零配件 17,779,024.50 9,318,983.04 3,554,110.88 1,589,471.28

合计 318,883,968.72 149,596,267.72 219,349,969.46 94,779,352.17

③主营业务按地区分类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收入 成本 收入 成本

华东地区 237,763,874.65 106,245,868.63 205,354,403.02 84,493,432.28

华南地区 22,650,410.38 14,983,251.84 238,938.09 48,477.02

华北地区 52,270,671.90 25,461,725.90 11,640,707.99 9,334,686.18

华中地区 3,500,672.25 1,710,839.35 1,049,902.66 590,414.36

东北地区 1,076,876.71 349,838.71 965,486.73 276,394.89

西北地区 1,211,900.89 661,559.99 1,415.93 1,33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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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收入 成本 收入 成本

西南地区 409,561.94 183,183.30 99,115.04 34,612.52

合计 318,883,968.72 149,596,267.72 219,349,969.46 94,779,352.17

母公司财务报表附注：

①营业收入、营业成本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收入 成本 收入 成本

主营业务 204,330,853.45 86,697,923.05 219,349,969.46 94,779,352.17

其他业务 699,429.58 107,323.92 749,369.51 1,240,401.72

合计 205,030,283.03 86,805,246.97 220,099,338.97 96,019,753.89

②主营业务按产品或服务分类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收入 成本 收入 成本

精密主轴 169,618,768.57 69,783,145.68 184,288,230.15 74,532,853.49

主辊 17,645,108.70 8,630,372.74 29,080,194.76 18,050,592.88

弧形导轨 2,257,557.58 726,432.28 2,427,433.67 606,434.52

维修及零配件 14,809,418.60 7,557,972.34 3,554,110.88 1,589,471.28

合计 204,330,853.45 86,697,923.05 219,349,969.46 94,779,352.17

③主营业务按地区分类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收入 成本 收入 成本

华东地区 172,265,045.34 70,061,304.08 205,354,403.02 84,493,432.28

华南地区 283,185.84 96,785.00 238,938.09 48,477.02

华北地区 27,598,389.46 14,639,083.52 11,640,707.99 9,334,686.18

华中地区 2,048,321.30 936,619.59 1,049,902.66 590,414.36

东北地区 641,274.35 205,433.69 965,486.73 276,394.89

西北地区 1,202,654.87 656,703.28 1,415.93 1,334.92

西南地区 291,982.29 101,993.89 99,115.04 34,612.52

合计 204,330,853.45 86,697,923.05 219,349,969.46 94,779,352.17

（3）2022年度

财务报表附注：

①营业收入、营业成本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收入 成本 收入 成本

主营业务 219,349,969.46 94,779,352.17 172,065,994.12 78,039,76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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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收入 成本 收入 成本

其他业务 749,369.51 1,240,401.72 1,154,746.98 1,298,916.34

合计 220,099,338.97 96,019,753.89 173,220,741.10 79,338,682.14

②主营业务按产品或服务分类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收入 成本 收入 成本

精密主轴 184,288,230.15 74,532,853.49 153,612,365.70 65,766,499.10

主辊 29,080,194.76 18,050,592.88 14,855,486.74 11,074,399.98

弧形导轨 2,427,433.67 606,434.52 1,590,265.51 352,187.97

维修及零配件 3,554,110.88 1,589,471.28 2,007,876.17 846,678.75

合计 219,349,969.46 94,779,352.17 172,065,994.12 78,039,765.80

③主营业务按地区分类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收入 成本 收入 成本

华东地区 205,354,403.02 84,493,432.28 123,603,596.46 57,073,790.77

华南地区 238,938.09 48,477.02 15,929.20 12,607.75

华北地区 11,640,707.99 9,334,686.18 13,831,681.25 9,411,639.86

华中地区 1,049,902.66 590,414.36 34,406,291.64 11,434,465.76

东北地区 965,486.73 276,394.89 208,495.57 107,261.66

西北地区 1,415.93 1,334.92

西南地区 99,115.04 34,612.52

合计 219,349,969.46 94,779,352.17 172,065,994.12 78,039,765.80

（4）2021年度

财务报表附注：

①营业收入、营业成本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收入 成本 收入 成本

主营业务 172,065,994.12 78,039,765.80 52,941,855.63 24,754,318.15

其他业务 1,154,746.98 1,298,916.34 430,614.99 385,371.86

合计 173,220,741.10 79,338,682.14 53,372,470.62 25,139,690.01

②主营业务按产品或服务分类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收入 成本 收入 成本

精密主轴 153,612,365.70 65,766,499.10 46,377,770.77 20,321,320.20

主辊 14,855,486.74 11,074,399.98 3,465,914.06 2,908,76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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